
附件一

杭州市园林绿化示范项目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杭州市园林绿化示范项目评价，鼓励

先进，促进园林绿化工程高质量发展，推动园林绿化企业进

一步增强质量意识，更好地建设绿色生态杭州，根据团体标

准《园林绿化示范项目评价规范》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杭州市园林绿化示范项目（以下简称“示范项

目”）应是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标准和规范及团体标准《园

林绿化示范项目评价规范》要求，工程质量应达到杭州市园

林绿化行业一流水平，因此，评价工作应坚持好中选优，优

中选精的原则。

第三条 杭州市园林绿化示范项目评价工作由杭州市

园林绿化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市园协）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指导下组织实施，设 5 星示范项目、4 星示范项目和 3 星示

范项目三项等级，最高等级为 5 星示范项目。该评价活动由

企业自愿申报，每年评价一次。

该项评价活动每年 12 月进行申报，3-5 月开展具体评价

工作， 6 月结果公布。

第四条 通过评价的项目是杭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

园林绿化工程申报“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奖”

的基础，获得 4 星示范项目及以上的项目，市园协将推荐参

加当年“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工程奖”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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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价范围和申报条件

第五条 评价范围

1、本市区域范围内的绿地面积在 4000 平方米（含）以

上或工程造价在 200 万元（含）以上的公园及滨水绿地、道

路绿地、居住区绿地、附属绿地及其他绿地；

2、本市区域范围外的绿地面积在 4000 平方米（含）以

上或工程造价在 500 万元（含）以上的绿化工程项目（市外

项目申报不分类别申报）。

3、市域内、外建筑面积达到 300 平方米以上的园林仿

古建筑（其中一个单体为 100 平方米以上）和园林小品工程。

第六条 申报项目类别

杭州市内工程项目申报类别设置四大类，分别是公园及

滨水绿地类工程、道路类工程、单位及住宅类工程及综合类

工程，综合类工程包含区域性环境整治及景观提升工程，如

小城镇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古建筑、历史文保，老旧

特色街区及周边环境绿化等，也包含立体绿化类工程，如屋

顶绿化、垂直绿化、高架桥绿化等。

杭州市外工程项目申报暂不分类别。申报单位可根据

申报工程类型进行填报。

第七条 申报项目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工程的施工单位必须为市园协会员单位；

二、工程按规定进行了招投标或议标；

三、符合国家和省市有关设计标准、规范和规程等方面

的要求；

四、按国家和省市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进行施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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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建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合格后，已进入养护期或移交

接管单位投入使用；

五、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无安全事故；

六、申报工程在地域上应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区块或工

程标段（公园不分标段）；

七、近三年内工程且竣工验收合格，竣工验收日期以建

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

八、获评“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管

理优良工地”的工程可在评价考核计分中进行权重赋分，其

权重占比为 10%。

第八条 工程项目为一个标段的，由施工单位申报。多

标段工程原则上由各家施工单位单独申报，也可以联合申

报，各标段之间施工区域须相互独立。

第九条 每家单位申报工程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5 个（包

括联合体申报），上年度获有 5 星示范项目的企业可酌情增

加 1 个申报工程项目，凡历年来参加过该项评价工作被淘汰

的工程项目，原则上不得申报参加，但工程设计布局有了较

大改进，养护质量有大幅度提高的项目，经评委会同意后可

再次申报。

第三章 申报办法

第十条 申报程序：

一、各申报单位向市园协秘书处申报，并填交《杭州市

园林绿化示范项目申报表》及有关材料；

二、网上申报时间安排文件下发的当年年末至次年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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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旬期间，随后秘书处将在该时段结束后的数日内开展网上

审核工作。对于审核成功的项目，需在次年首月中旬将相关

纸质资料递送至协会秘书处。

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要求：

一、杭州市园林绿化示范项目申报表（一式二份）。申

报表需使用市园协统一印制的表式，复印有效，申报表单独

装订;

二、工程的基本资料（一式一份）：包括业主单位提供

的工程报批资料复印件一份（包括工程名称、建设地点、面

积、工程性质、合同预算价、竣工决算价等）；施工合同复

印件一份；工程竣工验收复印件和质量评定资料各一份；反

映整体景观、局部效果或项目近况照片 20 张以上（每张照

片应注明具体内容, JPG 格式，每张照片不小于 5M）。反映

工程整体景观、局部效果或项目近况的视频 5-8 分钟；

三、工程施工资料一套：包括中标通知书，分包和参建

单位的相关资料，工程方案总平面图（JPG 格式），工程区

位图（JPG 格式）等；

四、以项目为单位的“建筑工人人身意外伤害团体险”

或以项目为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险”（扫描件即可）；

五、项目简介资料（一式五份），内容包括工程概况、

主要内容、工程量情况、工程特色、亮点、施工难点及技术

措施、社会反响及荣誉等文字说明 1500 字左右，要求语句

通顺、连贯，内容专业性强，且具有针对性，不得雷同。统

一申报的单位名称经网上公示后统一申报不能变更。

六、以下资料需同时提供电子稿（存储 U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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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照片；

(二) 项目简介资料；

(三) 工程图纸；

(四) 项目申报视频。

第十二条 申报资料要求准确、真实、易懂，力求以最

精炼的表述反映该项目的亮点、特色，申报材料所提供的文

件，印章等必须清晰，容易辨认。杭州市园林绿化示范项目

申报表内需有关单位签名且出具意见的各栏要签填齐全。

第十三条 参赛工程项目申报经初评确定参评之后，中

途不得变更。

第四章 工程评价程序

第十四条 杭州市园林绿化示范项目评价设立评价委

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具体负责该项评价工作。评

委会内设评价专家组和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相关工作。评价程

序分为初评、现场考评和终评三个阶段。

第十五条 评委会组成

一、评委会由市园协代表、现场考评专家组组长组成；

二、评委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一名及委员若

干人。

第十六条 市园协组建评价工作小组，负责评委会日常

工作：负责对申报资料进行初评、组织专家对参评工程结合

申报资料开展现场考评，并负责组织召开终评会议。

第十七条

初评工作由评价工作小组负责，对申报的资料进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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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符合要求的进入现场考评，缺少材料的通知申报单位

补齐，逾期未能补齐的作退出申报处理，一律不列入评价活

动范围。

现场考评由评价工作小组组织行业专家和协会相关人

员组建若干现场考评小组开展，具体对申报资料进行复核、

项目现场进行踏勘，检查工程质量和效果，听取施工单位（建

设单位、监理单位、使用单位及相关主管部门均可参加）的

工程情况汇报和评价，提出评价意见并向终评委提出建议；

终评由评委会根据申报资料和现场考评意见进行讨论

评议，最终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杭州市园林绿化示范项

目，经公共媒体公示五个工作日，对无异议的工程项目正式

发文通报，同时报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备案。

每次终评推荐三个协会副会长单位代表全程辅助和监

督全过程。

第十八条 异议处理

对评价结果持有异议的单位，且参评项目存在申报材料

存在实质性错误，或参评项目存在弄虚作假等特殊情况可启

动复评程序，但仍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须在协会规定的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协会秘书

处提出复评申请，逾期不予受理。复评理由必须详实，并附

有关佐证资料。（提出复评的单位须在材料上加盖本单位公

章，注明联系人姓名和电话。）

二、经由终评委员会半数以上成员通过方可启动复评程

序。

符合上述条件，评价工作小组将组织专家进行调查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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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并提出处理意见，报终评委员会裁定。

终评委员会成员根据复评报告票选出结果，该结果为最

终结果。复议申诉单位不得再次提出复议申请。

第十九条 公布

评委会结合公示意见，决定最终获奖名单正式公布通

报。

第二十条 评价工作坚持严格、认真、公平、公正和统

筹兼顾的原则。终评会议必须由评委委员本人参加，不得委

派代表出席。

第六章 评价纪律

第二十一条 参加杭州市园林绿化示范项目评价活动

的单位应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不得请客送礼。

评价工作小组、现场考评小组及评委会成员必须秉公办

事，廉洁自律，不得收受企业和有关人员的礼品礼金。

第二十二条 如发现有不实的申报内容和涉及安全质

量问题，或在交付使用后，施工养护失管，出现较大的问题，

市园协将重新组织鉴定，必要时有权做出取消获奖资格的决

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通过评价的单位由市园协对施工、建设、

监理、设计单位授予认定证书。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园协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